青岛市生态环境局“双随机、一公开”抽查事项清单（2025年版）
	序号
	部  门
	权责清单事项
	抽查事项
	抽查内容
	检查对象
	事项类别
	检查方式
	实施主体
	检查依据

	
1
	
青岛市生态环境局
	
环境执法检查
	
对固定污染源的检查
	
排污许可制执行情况，环评和“三同时”制度执行情况，污染治理设 施运行情况，主要污染物排放情况， 自动监控设施运行情况，固体废 物污染环境防治制度执行情况，环境风险防范和环境安全隐患排查治 理工作情况等
	
固定污染源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 非现场检查
	
市、区（市）级生态环境部门
	1.《环境保护法》（1989年12月通过，2014年4月修订）第二十四条 2.《水污染防治法》（1984年5月通过，2017年6月修正）第三十条
3.《大气污染防治法》（1987年9月通过，2018年10月修正）第二十九条
4. 《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1995年10月通过，2020年修订）第二十六条 5.《噪声污染防治法》（2021年12月通过）第二十九条
6.《排污许可管理条例》（2021年1月国务院令第736号）第二十五条
7.《山东省环境保护条例》（1996年12月通过，2018年11月修订）第二十一条

	

2
	

青岛市生态环境局
	

对核与辐射环境执法检查
	

对核技术利用单位的检查
	
核技术利用单位法律法规标准执行情况，辐射安全与防护设施运行管 理情况，规章制度制定及落实情况，废旧放射源及放射性废物处置情 况，国家核技术利用辐射安全监管系统信息完整情况，辐射事件和事 故应急响应和处理情况，高风险移动放射源在线监控情况等
	
工业γ射线移动探伤单位及探 伤作业现场
	

重点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
	
市、区（市）级生态 环境部门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性污染防治法》（2003年6月通过）第十一条
2. 《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条例》（2005年9月国务院令第449号，2019年3月修订）第四十六条 3.《山东省辐射污染防治条例》（2014年1月通过）第四十六条
4.《关于进一步加强γ射线移动探伤辐射安全管理的通知》（环办函〔2014〕1293号）第七条
5. 《山东省生态环境厅关于进一步加强γ射线移动探伤辐射安全管理的通知》（鲁环便函〔2024〕1825号）第 四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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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市生态环境局部门联合 “双随机、 一公开”抽查事项清单 （2025年版）



	序号
	抽查领域
	联合抽查事项
	检查对象
	事项 类别
	检查方式
	检查部门
	权责清单事项
	抽查事项
	实施主体
	抽查内容
	检查依据

	



1
	



涉消耗臭 氧层物质 企业监管
	



对涉消耗臭氧层物质企业 的检查
	



涉消耗臭 氧层物质 企业
	



一般检 查事项
	



现场检查
	
发起
	
生态环境部门
	
/
	
对涉消耗臭氧层物质企业的检查
	
市、区（市）级
	对消耗臭氧层物质含氢氯氟烃  （HCFCs ）年度生产配额 、使用配额（100吨及以上 ）和使用备案 （100吨以下）情况的检查 ；对销售ODS企业和单位备案情况的检查 ；对含ODS制冷设备、制冷系统 或者灭火系统的维修 、报废处理 ，ODS回收、再生利用或者销毁等经营活动的单位备案情况的检  查；对副产四氯化碳 （CTC）和甲烷氯化物企业合法销售和处置 CTC情况的检查 ；对使用ODS作为化 工原料用途的企业的 ODS采购和使用情况 。
	
《消耗臭氧层物质管理条例 》

	
	
	
	
	
	
	

配合
	

市场监管部门
	

对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民专业 合作社公示信息的监督检查
	

1.年度报告公示信息的检查 2.即时公示信息的检查
	

市、区（市）级
	1.年度报告公示信息的检查 ：通信地址、邮政编码、联系电话、电子邮箱等信息 ；开业、歇业、 清算等存续状态信息 ；投资设立企业 、购买股权信息 ；企业为有限责任公司或者股份有限公司  的，其股东或者发起人认缴和实缴的出资额 、出资时间、出资方式等信息 ；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股 权转让等股权变更信息 ；网站以及从事网络经营的网店的名称 、网址等信息 ；从业人数、资产总 额、负债总额、对外提供保证担保 、所有者权益合计 、营业总收入、主营业务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纳税总额信息。
2. 即时公示信息的检查 ：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或者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人认缴和实缴的出资额  、出资 时间、出资方式等信息 ；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股权转让等股权变更信息 ；行政许可取得 、变更、延 续信息 ；知识产权出质登记信息 ；受到行政处罚的信息 ；其他依法应当公示的信息 。
	
1.《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 》第三条、第八条、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第十四条、第十五条 、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
2.《企业公示信息抽查暂行办法 》第六条、第十条、第十二条
3.《企业经营异常名录管理暂行办法 》第四条、第六条、第七条、第八条、第九条 4.《个体工商户年度报告暂行办法 》第十一条
5.《农民专业合作社年度报告公示暂行办法 》第八条、第九条

	


2
	

核技术利 用单位监 管
	


对核技术利用单位的检查
	

持有辐射 安全许可 证的核技 术利用单 位
	

一般检 查事项
	


现场检查
	发起
	生态环境部门
	对核与辐射环境执法检查
	对核技术利用单位的检查
	市、区（市）级
	核技术利用单位辐射安全与防护设施运行和管理情况 、辐射事故应急响应和处理能力 、国家核技 术利用辐射安全管理系统数据准确性 、废旧放射源和放射性 “三废”管理情况的检查 。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性污染防治法 》（2003年6月通过）
2.《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条例 》（2005年9月国务院令第 449号，2019年3月修订） 3.《山东省辐射污染防治条例 》（2014年1月通过）

	
	
	
	
	
	
	配合
	公安部门
	/
	对核技术利用单位行政检查
	市、区（市）级
	放射源储存场所治安防范措施落实情况 。
	《剧毒化学品、放射源存放场所治安防范要求 》（GA1002-2012）

	
	
	
	
	
	
	
配合
	
卫生健康（疾 控）部门
	
对职业卫生的监督检查
	
职业卫生的检查
	
市、区（市）级
	用人单位的职业病防治管理组织和措施建立情况 ；职业卫生培训情况 ；建设项目职业病防护设施 “三同时 ”开展情况 ；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情况 ；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 、评价开展情 况；职业病危害告知和警示标识设置情况 ；职业病防护设施 、应急救援设施和个人使用的职业病  防护用品配备 、使用、管理情况 ；劳动者职业健康监护情况 ；职业病病人、疑似职业病病人处置 情况。
	
1.《职业病防治法 》第九条、第六十二条
2.《职业健康检查管理办法 》第三条、第二十二条




